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3年3月14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69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万丰股份”，扩位简称为“浙
江万丰股份”，股票代码为“60317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14.58元/股，发行数量为3,338.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02.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根据《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
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5,652.7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上
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335.20万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67.6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其中网
下无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6,005,595股， 网下有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670,405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670.4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0.0353812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4月28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6,417,97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85,174,046.3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86,02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170,273.66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6,676,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97,336,08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670,405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4%，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2.01%。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286,027股，包销金额为4,170,273.66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为0.86%。

2023年5月5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6551360、010-66551370

发行人：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5日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669号文
同意注册。《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
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
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3, 338.00万股， 约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约为25.03%；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
让

本次发行价格（元/股） 14.58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员
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如
有）

无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
战略配售情况（如有）

无

发行前每股收益
0.64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48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30.23倍（按照发行人2022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1.96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72元（按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7.44元（按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相关资格规定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A股账
户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48, 668.04
发行费用（万元，不含税） 6, 609.05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昌文 联系电话 0575-85668072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66551360

发行人：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5日

CC33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3 年 5 月 5 日 星期五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集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48号）。 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合称“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合称“联席主
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合称“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中芯集成”，扩位简称为“中芯集成”，股票代码为“688469”。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
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69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公开发行新股169,200.0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
的2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海通证券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或
称“绿鞋”），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194,580.0000万股，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
股本的27.71%（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676,800.0000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则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702,180.0000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4,600.0000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50.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3.48%，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
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4,600.0000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50.00%，因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进行
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67,680.0000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
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80.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1.54%；网上发行数量为16,920.0000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网上发行数量
为42,300.0000万股，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38.46%。

根据《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 联席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25,380.0000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

根据《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及《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488.6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8,460.0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超额配售选择权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9,22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53.85%，约占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量的30.43%，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
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532,976,273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59,223,727股；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50,76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6.15%，约占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
行使后发行总量的26.0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2455951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4月2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富诚海富通芯锐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通芯锐2号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通芯锐3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合称“中芯集成专项资管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4）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截至2023年4月21日（T-3日），全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联席主承销商

已在2023年5月5日（T+4日）之前将全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
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

司

具有长
期投资
意愿的
大型保
险公司
或其下
属企
业、国
家级大
型投资
基金或
其下属
企业

103, 409, 673 6.11% 588, 401, 039.37

12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 -

2-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
组合 26, 165, 778 1.55% 148, 883, 276.82

2-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
组合 26, 165, 778 1.55% 148, 883, 276.82

2-3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
组合 58, 755, 489 3.47% 334, 318, 732.41

2-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二零五组合 45, 594, 259 2.69% 259, 431, 333.71

3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31, 336, 261 1.85% 178, 303, 325.09

4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31, 336, 261 1.85% 178, 303, 325.09

5 浙江富浙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与发行
人经营
业务具
有战略
合作关
系或长
期合作
愿景的
大型企
业或其
下属企
业

47, 004, 391 2.78% 267, 454, 984.79

12

6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 668, 130 0.93% 89, 151, 659.70

7 绍兴市国鼎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7, 834, 065 0.46% 44, 575, 829.85

8 绍兴市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47, 004, 391 2.78% 267, 454, 984.79

9 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
有限公司 31, 336, 261 1.85% 178, 303, 325.09

10 宁波TCL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15, 668, 130 0.93% 89, 151, 659.70

11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15, 668, 130 0.93% 89, 151, 659.70

12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 15, 668, 130 0.93% 89, 151, 659.70

13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15, 668, 130 0.93% 89, 151, 659.70

1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
司 15, 668, 130 0.93% 89, 151, 659.70

15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9, 400, 878 0.56% 53, 490, 995.82

16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7, 834, 065 0.46% 44, 575, 829.85

17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7, 834, 065 0.46% 44, 575, 829.85

18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7, 834, 065 0.46% 44, 575, 829.85

19 深圳创维科技咨询有
限公司 7, 834, 065 0.46% 44, 575, 829.85

20 上海申和投资有限公
司 3, 917, 032 0.23% 22, 287, 912.08

21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3, 133, 626 0.19% 17, 830, 331.94

22 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5, 668, 130 0.93% 89, 151, 659.70

23
无锡锡创绍芯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 400, 878 0.56% 53, 490, 995.82

24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7, 834, 065 0.46% 44, 575, 829.85

25
济南乾行二号股权投
资基金中心（有限合

伙）
7, 834, 065 0.46% 44, 575, 829.85

26
青岛半导体产业发展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 834, 065 0.46% 44, 575, 829.85

27 南昌新世纪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7, 677, 383 0.45% 43, 684, 309.27

28

富诚海富通芯锐1号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
的高级
管理人
员与核
心员工
参与本
次战略
配售设
立的专
项资产
管理计
划

100, 193, 321 5.92% 570, 099, 996.49

1229

富诚海富通芯锐2号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28, 383, 128 1.68% 161, 499, 998.32

30

富诚海富通芯锐3号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29, 595, 782 1.75% 168, 399, 999.58

3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保荐人
相关子
公司跟
投

33, 840, 000 2.00% 192, 549, 600.00 24

合计 - 846, 000, 000 50.00% 4, 813, 740, 000.0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04,844,60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72,565,813.8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755,39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5,678,186.17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92,20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369,618,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5,922.3727万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0%，占超额配售
启用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38%。

三、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2,755,393股，包销金额为15,678,186.17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超额配售启用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25%，包销股份的数量占超额配售启用后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0.14%。

2023年5月5日（T+4日），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
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超额配售股票募集的资金和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获授权的
联席主承销商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不得使用超额配售选择权专门账户外的其他资金
或通过他人账户交易发行人股票。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承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30个自然日内不出售其包销股份。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具体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绿鞋前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绿鞋后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 22, 259.22 25, 569.80
律师费用 1, 037.74 1, 037.74
审计及验资费 1, 415.09 1, 415.09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433.96 433.96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325.43 361.91
合计 25, 471.45 28, 818.50

注：1、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2、费用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88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87958、021-23187957、021-23187956、021-23187191
2、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3、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发行人：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5日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集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548号文同意注册。《绍兴中芯集成电
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
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初始发行的股票数量169, 200.000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行使
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 发行人授予海通证券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
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194,
580.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7.71%。 本次发行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 5.69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
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为富诚海富通芯锐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富诚海富
通芯锐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通芯锐3号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15,
817.2231万股，获配金额为899, 999, 994.39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
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安排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配售数
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 ，即3, 384.00万股，获配金额为192, 549, 600.00
元。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28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0.21元/股，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0.20元/
股（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不适用

发行市净率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3.00倍，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2.81倍（按每股
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0.68元（按照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本次
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1.89元/股， 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2.03元/股
（按照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账户并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参与者除
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962, 748.00万元， 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1,
107, 160.20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25, 471.45万元， 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28,
818.50万元
发行人、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及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韦 联系电话 0575-88421800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徐亦潇 联系电话 021-23180000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38966581
联席主承销商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
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 021-20370600

发行人：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5日

特别提示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南湖”、“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483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
荐”）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与长江保荐合称“联席主
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8,431.2701 万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21.563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
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283.4199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3.36%。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 138.1436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5,744.9502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1%；网上发行
数量 2,402.9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9%；最终
网上、 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8,147.8502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1.17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3 年 5 月 4 日（T 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航天南湖”A 股 2,402.9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3 年 5 月 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3 年 5 月 8 日（T+2 日）披露的《航天南湖
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当于 2023 年 5 月 8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5 月 8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
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

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
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083,743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71,079,622,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380575%。配
号总数为 142,159,245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42,159,244。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 2,958.08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814.8000 万股）股票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930.1502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5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217.7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49%。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526895%。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5 月 5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3 年 5 月 8 日（T+2 日）在《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5 日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88309 证券简称：恒誉环保 公告编号：2023-026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将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停牌一天，

于 2023 年 5 月 8 日开市起复牌。
● 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5 月 8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由“*ST 恒誉”变更为“恒誉环保”，扩位简称由

“*ST 恒誉环保科技”变更为“恒誉环保科技”，股票代码仍为“688309”不变。
● 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投资者当日通过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

累计买入的公司股票数量不再适用《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12.1.2 条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的涨跌幅
不变，仍为 20%。

一、证券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证券简称：证券简称由“*ST 恒誉”变更为“恒誉环保”；
扩位证券简称：扩位证券简称由“*ST 恒誉环保科技”变更为“恒誉环保科技”；
（二）证券代码仍为“688309”；
（三）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3 年 5 月 8 日。
二、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6）， 公司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前或者之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
收入（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低于 1 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4.2 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起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ST）。

（二）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23]9215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22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16,530.34 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营业收入为 16,211.8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462.7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1,124.84 万元。 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在《审计报告》的关键审计
事项中说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事项已消除”。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4.9 条规定，公司 2022 年度报告经审计的
财务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且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对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的申请。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对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决定。

三、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12.4.11 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停牌 1 天，

自 5 月 8 日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投资者当日通过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累计买入的

公司股票数量不再适用《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12.1.2 条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的涨跌幅不变，仍为
20%。

四、 其他风险提示或者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1.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行业及市场地位等不会因此发生

重大变化。
2.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